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设备询价单（XJ-202104-015）

	采购人发出询价时间：2021年4月21日
	供应商报价时间
	 

	采购人全称
	无锡职业技术学院
	供应商全称(公章)
	

	采购人详细地址
	无锡市高浪西路1600号
	供应商详细地址
	　

	经办人
	刘贵锋
	联系电话
	18151556682
	授权代表及联系电话
	　

	设备名称
	规格、型号及主要性能
	数量
	响应规格、型号及主要性能
	单价
	总价
	质保期
	供货期

	1智能会议扩声系统及门禁改造项目（继续教育学院）
	系统要求具体参数详见附件
所有商品按国家新三包规定提供质量保证。报价为含税报价。质量保修期以完成竣工备案之日起3年。保修期3年内的一切维修保养所需费用均由承包单位负责。
	1套
	
	

	备注
	一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1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；

二、报价要求

1、报价应包含运输、调试、税费等所有费用；
2、交货地点：无锡职业技术学院；
3、供货期：7天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计起；
4、质量保证：质保期3年；
5、付款方式：安装调试完毕，经校方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100%；

6、本项目联系人：刘贵锋，电话：18151556682；地址：无锡市高浪西路1600号无锡职业技术学院；
7、本项目最高限价为9.85万元，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；
8、报价文件请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2021年4月28日9:00前寄送至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处综合楼919室（疫情防控期间报价文件采用邮寄方式，报价人应充分考虑邮件在途时间，确保报价文件能够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学校。寄出报价文件时务必联系资产处张老师 15861664438 告知邮件单号）。
9、报价文件中除报价资料外还应包含以下资料：（1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（2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（3）授权代表还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，（4）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。

三、确定成交单位
1、疫情防控期间本项目采用非现场方式实施，成交结果通过学校主页“招标采购”栏公布。学校组织3人及以上单数询价小组，对报价文件进行资格性及符合性检查，通过资格性及符合性检查的单位报价文件，由询价小组根据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	供应商对资格要求及报价要求的响应情况（可另附页）

	评审时间
及地点
	评审时间：2021年4月28日
评审地点：无锡市高浪西路1600号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综合楼904会议室
	总报价
	　小写：
大写：　
　

	虚线左方为采购人填写
	虚线右方为供货商填写


